关于印发《日照市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

日人社字〔2023〕77号
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功能区党群工作部，市直各有关部门、单位：
现将《日照市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日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5月9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日照市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

实施方案
为加快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根据《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实施办法》（人社厅发〔2021〕71号）、《关于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的通知》（鲁人社字〔2022〕156号）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培育目标

围绕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化管理、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集成电路等数字技术技能领域开展培训和专业技术等级考核评价，不断壮大数字技术工程师队伍。

二、培训对象
本市行政区域内，符合国家职业标准的数字技术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正在或有意愿从事数字技术领域工作的技术技能人才(不包含已退休人员),均可参加培训。

三、组织实施

（一）制定培训考核计划。经认定的培训机构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和培训大纲,科学制定年度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培训方案,并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或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公布的评价机构对接商定专业技术等级考核方案,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
（二）开展职业培训。培训机构应发布职业培训公告，公开面向用人单位和高校招生，开展线上线下培训。对完成规定内容和学时的学员进行结业考核，结业考核合格的颁发培训合格证书。培训机构在培训结业30日内将学员名单和培训情况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

（三）组织考核评价。培训机构应主动与评价机构对接，协助做好符合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申报条件学员的专业技术等级考核申报及有关服务工作。评价机构按照国家职业标准进行专业技术等级考核，对考核合格的，颁发专业技术等级证书。

四、政策保障

（一）认定继续教育学时。参加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取得的培训学时可登记为参训人当年继续教育专业课学时，作为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

（二）认定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对取得数字技术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的，不再重复组织职称评审，按照职称管理权限，纳入我市初级、中级职称认定范围,以考代评的职称系列（专业）除外。取得高级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的，可作为申报高级职称评审的重要参考。

（三）落实培训补贴政策。将符合条件的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训机构和培训项目纳入本市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目录和培训项目目录。鼓励和引导辖区数字技术领域从业人员积极参训，依托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才信息系统，全面落实从报名、开班、培训、证书发放、资金申请到补贴发放等全过程实名制管理。补贴标准及对象按照我市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相关规定执行。
（四）符合我市就业创业政策的数字技术工程师，可享受政府投资开发的创业载体免费提供一定的场地，落实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等。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是国家新一轮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中的重点项目，定位是培养有良好科学素养、精于实操应用、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工程技术人才。各区县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的重要意义，按照规范化培训、社会化评价、项目化管理的要求，加强组织领导，科学统筹谋划，确保培训质量和评价结果经得起社会和市场的检验。
（二）加大监管力度。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的全过程监督，通过调阅资料、现场检查等方式对培训机构、评价机构及其培训、评价活动进行抽查检查，构建政府监管、机构自律、社会监督的监督体系。

（三）强化宣传引导。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国家职业标准，做好政策解读，强化示范引领，送政策上门，为广大数字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培训政策咨询、培训内容指导、培训学时安排、培训机构选择等服务，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